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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2日，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环境”、“上

市公司”、“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122号文《关于核准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劼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兴源环境向吴劼发行9,433,905股股份、

向双兴棋发行6,241,359股股份、向王森发行891,113股股份、向孙坚发行582,188

股股份、向盛国祥发行396,157股股份、向吕勤发行294,255股股份、向任海斌发

行291,094股股份、向谢新华发行215,409股股份、向黄斌发行79,154股股份、向

信达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发行3,784,219股股份、

向杭州茂信合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茂信合利”）发行

2,328,750股股份、向杭州钱江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江创投”）

发行2,051,594股股份、向杭州立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立

阳投资”）发行1,937,990股股份、向新疆硕源天山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新疆硕源”）发行582,188股股份，合计发行29,109,375股人民币普通股，

并同时向上述交易对方支付现金31,050万元，用于购买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艺生态”）100%的股权。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浙商证券”）担

任兴源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

兴源环境进行持续督导。2017年度，本财务顾问对兴源环境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

督导，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如下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2016年2月19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中艺生态股东变更事项并颁

发了《营业执照》，吴劼等14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中艺生态100%的股权已变

更至兴源环境名下，兴源环境为变更后中艺生态的唯一股东。 

2016年4月15日，兴源环境向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长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等2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19,205,797股，收到配套募集资

金总额662,599,996.50元。 

2016年4月20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所”）



 

3 

 

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16]2091号），验证确认：截至2016年4月19

日止，兴源环境实际已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9,109,375股，每股面值1

元，每股发行价32.00元，交易对方吴劼等14人以持有的中艺生态100%股权出资，

扣除应支付吴劼等14人310,500,000元，兴源环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9,109,375

元，资本公积902,390,625元；截至2016年4月19日止，兴源环境已向华安未来资

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和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205,79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34.50元，应募集资

金总额人民币662,599,996.5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0,028,315.17元，实际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642,571,681.33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9,205,797元，资本

公积人民币623,365,884.33元；截至2016年4月19日止，兴源环境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人民币462,327,419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462,327,419元。 

（二）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事宜的办理状况 

兴源环境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48,315,172股（包括向吴劼等14名交易对方发

行的29,109,375股和向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等2名股东非公开发行

的19,205,797股），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5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兴源环境已经完成资产的交付与

过户，中艺生态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兴源环境已经完成新增股份验资；兴

源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48,315,172股股份已登记上市。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交易对方关于中艺生态股权权属清晰的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企业/本人对中艺生态的投资资

金来源合法；2、本企业/本人合法持有中艺生态的股权，依法有权对该等股权进

行转让，该等股权不存在权益纠纷或其他争议，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其他限制

权利的情形，且该等股权之上不存在委托持股、委托投资、信托或其他利益安排；

3、本企业/本人不存在受托或通过其他安排代他人间接持有中艺生态股权的情

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述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情形。 

（二）交易对方关于所认购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期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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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承诺自本次交易中取

得的股份：1、自发行完成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2、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

二十五个月起，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

吕勤、黄斌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兴源环境股份数量的33.3%，但根

据《盈利补偿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3、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起，

且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

盛国祥、吕勤、黄斌无需向兴源环境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或对兴源环境的股份补偿

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因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并届时持有的兴源环境股份全部解除锁定，但根据

《盈利补偿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4、如果利润补偿期间的任何一个年度结束

后，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的95%，则吴劼、双兴棋、立

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持有的扣除股份补偿后剩余的锁定股份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12个月。 

孙坚、任海斌、谢新华、信达投资、茂信合利、钱江创投、新疆硕源承诺：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兴源环境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本次交易对方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三）交易对方关于中艺生态业绩的承诺 

根据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与上市公司签署

的《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书》，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承诺中艺生态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人民币9,200万元、11,500万元、

14,375万元。 

中艺生态2017年财务报告业经中汇所审计，经审计的中艺生态2017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8,248.74万元，实现了2017年度的

业绩承诺，较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所承诺的中

艺生态2017年预测净利润14,375万元超出3,873.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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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汇所出具的《关于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鉴证专项审核报告》（中汇会鉴[2018]2310号），中汇所认为，兴源

环境管理层编制的中艺生态《关于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中艺生

态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艺生态2017年实现了承诺利润，交易对方

履行了业绩承诺。 

（四）交易对方吴劼、双兴棋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吴劼、双兴棋承诺：1、本人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营

业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2、在本人作为上

市公司股东的事实改变之前，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本人、本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自

经营，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3、如因未履行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造成损失，本人将对遭受的损失作

出赔偿。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吴劼、双兴棋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五）交易对方吴劼、双兴棋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吴劼、双兴棋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该

等家庭成员的范围参照现行有效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及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下统称为“本人及关

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避免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

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本人保证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3、本

人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4、本

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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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向本人及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吴劼、双兴棋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中，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承诺中

艺生态2015年、2016年、2017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9,200万元、11,500万元、14,375万元。如中艺生态

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交易对方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中艺生态2017年财务报表业经中汇所审计，2017年度中艺生态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8,248.74万元，较中艺生态原股东所

承诺的中艺生态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375万元超出3,873.74万元，超过26.95%。根据中汇所出具的《关于杭州中艺

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专项审核报告》（中汇

会鉴[2018]2310号），中汇所认为，兴源环境管理层编制的中艺生态《关于杭州

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中艺生态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7年度，中艺生态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达到

上述盈利预测。中艺生态盈利预测完成情况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要求。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总体经营情况 

兴源环境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环境治理综合服务商。2017年，

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清晰的发展战略，坚决执行战略意图，对内重组、创新驱动，

对外整合、优化结构，结合公司发展实际和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充分借助国家

环保政策红利，并购优质资产，开拓市场，争取先发优势，已有的污泥处理、市

政污水、工业废水、农村污水处理、疏浚等主营业务经营良好，PPP业务陆续“落

地”展开，公司实现了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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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3,181.56万元，同比增长44.18%，营业利润

39,585.12万元，同比增长75.63%，利润总额40,863.84万元，同比增长7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6,161.57万元，同比增长94.65%。具体经营

指标如下： 

项目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031,815,602.68 2,102,752,601.82 44.18% 

营业成本（元） 2,348,119,389.64  1,591,647,577.76 47.53% 

营业利润（元）   395,851,230.73  225,394,002.38 75.63% 

利润总额（元）   408,638,404.47  238,189,178.65 7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元） 
  361,615,726.22  185,781,672.68 9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71,008,074.83 179,606,333.90 5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4,756,613.67   -44,180,143.57 1947.8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元/股） 
         -0.87  -0.09 86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9 8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9 8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1 8.28 3.99% 

项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总股本（股） 1,042,954,038.00  508,560,160.00 105.08% 

资产总额（元） 9,477,937,436.92  6,028,814,464.47 57.21% 

负债总额（元） 5,555,544,137.79  3,041,850,134.89 8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3,771,103,914.95  2,887,217,109.74 3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62  5.87 -38.33% 

资产负债率（%）          58.62  50.46 16.17% 

2018年，公司经营计划如下： 

1、PPP项目的获取、建设和运营 

公司已在PPP项目招投标、PPP项目投资和PPP项目运营积累了比较多的资

源，并已在PPP市场开拓和方案提供方面做好了相关规划，公司在建设和运营好

现有PPP项目公司的同时，投资事业部及各专业子公司将积极争取在市政、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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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廊、水利、环保、生态环境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等领域承接更多PPP订单。 

2、综合融资工具，统筹安排 

随着PPP项目增多和公司快速发展，资金缺口将会增加。公司既要站在金融

战略层面的高度，做好顶层设计，为长期发展做好服务，也要综合各种融资工具，

探索新的投融资方式。 

3、加快建设好人力梯队 

公司架构基本搭架完成，将通过集团内部选聘、外部引进、市场招聘等方式

找到合适的人才。 

4、完善企业研究院机制，加快创新驱动能力建设 

研究院是一个技术平台、战略合作平台，进行技术与行业的方向性、战略性

研究，完善现有创新机制，在研究院统一平台下，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

形成创新成果，并能进行产业化；同时，需要整合各子公司的优势技术，进行模

块化、标准化、规范化和专业化集成，横向集成创新，整合出具有公司特色的优

势新技术。 

5、推进集团化战略管控体系，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为了保障公司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各项工作能够高效有序的展开，公司需要

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各项业务流程，提升集团化公司的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和风险

防范能力；优化公司现有业务和管理机制，加快释放母子公司、各专业子公司间

协同效应；努力推进集团化战略管控体系，实现各子公司在发展战略、经营目标

等与母公司的高度统一。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完成之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

资产质量、收入规模、利润水平较本次重组之前均有提升，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

上市公司持续经营盈利能力和扩大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空间。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2017年，兴源环境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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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治理的实

际状况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要求。 

（一）公司治理情况概述 

1、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兴源环境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规定和要求，规范地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并

尽可能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使其充分行使股东权利。 

2、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兴源环境实际控制人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

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和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

人员、资产、机构、财务上独立于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

独立运作。 

3、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上市公司董事会设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各位董事能够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开展工

作，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培

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4、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上市公司监事会设监事3名，其中职工监事1名，监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各位监事能够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财务状况以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5、关于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 

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对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公司已建立企业绩效评价激励体系，经营者

的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公开、透明，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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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公平、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指定公司董事

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协调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接待股东来访，回答投资

者咨询，向投资者提供公司已披露的资料，确保公司所有股东能够以平等的机会

获得信息。 

7、关于相关利益者 

上市公司充分尊重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

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8、公司“五分开”情况及独立性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公司

股东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和业务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9、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致力于建立完

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目前已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整套内部控制制度

包括法人治理、人力资源管理、业务管理、资金管理、采购管理、投资管理、固

定资产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方

面，基本涵盖公司经营管理的各层面和各主要业务环节。通过对公司各项治理制

度的规范和落实，公司的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有效地保证了公司经营效益水平的

不断提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兴源环境积极开展上市公司治理活动，公司

治理的实际状况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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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购买资产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

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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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艺生态100%股权）2017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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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旭东   赵 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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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22日，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环境”、“上市公司”、“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22号文《关于核准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劼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兴源环境向吴劼发行9,433,905股股份、向双兴棋发行6,241,359股股份、向王森发行891,113股股份、向孙坚发行582,188股股份、向盛国祥发行396,157股股份、向吕勤发行294,255股股份、向任海斌发行291,094股...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浙商证券”）担任兴源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兴源环境进行持续督导。2017年度，本财务顾问对兴源环境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督导，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如下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2016年2月19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中艺生态股东变更事项并颁发了《营业执照》，吴劼等14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中艺生态100%的股权已变更至兴源环境名下，兴源环境为变更后中艺生态的唯一股东。
	2016年4月15日，兴源环境向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2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19,205,797股，收到配套募集资金总额662,599,996.50元。
	2016年4月20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所”）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16]2091号），验证确认：截至2016年4月19日止，兴源环境实际已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9,109,375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32.00元，交易对方吴劼等14人以持有的中艺生态100%股权出资，扣除应支付吴劼等14人310,500,000元，兴源环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9,109,375元，资本公积902,390,625元；截至2016年4月19日止，兴源环境已向华安...
	（二）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事宜的办理状况

	兴源环境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48,315,172股（包括向吴劼等14名交易对方发行的29,109,375股和向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等2名股东非公开发行的19,205,797股），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5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兴源环境已经完成资产的交付与过户，中艺生态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兴源环境已经完成新增股份验资；兴源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48,315,172股股份已登记上市。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交易对方关于中艺生态股权权属清晰的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企业/本人对中艺生态的投资资金来源合法；2、本企业/本人合法持有中艺生态的股权，依法有权对该等股权进行转让，该等股权不存在权益纠纷或其他争议，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形，且该等股权之上不存在委托持股、委托投资、信托或其他利益安排；3、本企业/本人不存在受托或通过其他安排代他人间接持有中艺生态股权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情形。
	（二）交易对方关于所认购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期的承诺
	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承诺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1、自发行完成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2、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起，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兴源环境股份数量的33.3%，但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3、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起，且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吴劼、双兴棋、立阳投资、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无需向兴源环境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或对兴源环境的股份补偿义务已...
	孙坚、任海斌、谢新华、信达投资、茂信合利、钱江创投、新疆硕源承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兴源环境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本次交易对方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三）交易对方关于中艺生态业绩的承诺
	（四）交易对方吴劼、双兴棋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五）交易对方吴劼、双兴棋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吴劼、双兴棋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该等家庭成员的范围参照现行有效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下统称为“本人及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避免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保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吴劼、双兴棋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中艺生态2017年财务报表业经中汇所审计，2017年度中艺生态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8,248.74万元，较中艺生态原股东所承诺的中艺生态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4,375万元超出3,873.74万元，超过26.95%。根据中汇所出具的《关于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专项审核报告》（中汇会鉴[2018]2310号），中汇所认为，兴源环境管理层编制的中艺生态《关于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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